附件1
未来城市建设典型案例
指标评价体系参考

一、申报要求
未来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征集分为好房子、好小区、好城区、未来公园、未来园区、未来城市中央活力区等六大维度。所有申报对象都应处于实际应用阶段，申报对象的应用领域、范围不限，但原则上投入使用时间不超过3年（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除外）。
案例申报设立申报条件与评价标准。申报条件为典型案例申报底线要求，满足条件方可参与征集。评价标准可作为各级申报主体申报材料参考。此外，各维度典型案例可根据申报主体特色新增评价内容作为加分项，并提供相应评价资料，确保各案例最大程度凸显建设亮点，响应未来城市建设和新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征集和推广的目标。
二、申报条件和标准
（一）“好房子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1.申报范围
[bookmark: _Hlk171111633]“好房子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范围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。其中居住建筑包括城市商品房住宅、保障房住宅、装配式农房等，公共建筑包括教育建筑、商业建筑、医疗建筑、体育建筑、交通建筑、办公建筑、科研建筑等。
2.申报主体
[bookmark: _Hlk171111652]“好房子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包括业主、设计单位、项目开发商、运营管理单位等。运营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需提供业主授权证明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工程验收、消防验收时长满一年以上，居住建筑的绿色建筑等级达到一星以上，公共建筑的绿色建筑等级达到二星以上。
4.评价标准
健康舒适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采光、通风良好，温度湿度适中，适应岭南气候特征，层高适宜，性能完备，墙体隔音良好等要求。
绿色低碳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建筑材料生产、建造过程和全生命周期使用过程符合低碳、近零碳标准，应用绿色材料，节能措施得当，建筑节水、节电、节气、节能等要求。
安全耐久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场地安全，建筑本体安全（包括结构安全、抗震防灾等）；设施设备安全（包括水电安全、燃气安全、电梯安全等）；质量好、性能优、使用寿命长，实行全生命周期监测等要求。
智慧便捷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家居智能，室内环境自动监测（包括温度、亮度、湿度、空气净度自动调节等），设备（包括门窗、照明、空调、室厅、厨卫等）智能控制，智慧管理、智能安防等要求。
人本宜居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全龄友好，生活便捷，出行便利，无障碍环境完善等要求。
用户满意度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相关用户满意度调研，满意度得分良好，无不良投诉记录等。
未来新技术应用（10%）：申报案例提供全屋智能、低空经济、智慧养老、新型建材、智能建造、模块化建筑、能源技术、节能降碳技术、绿色低碳技术等技术应用情况。
（二）“好小区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1.申报范围
[bookmark: _Hlk171111706]“好小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范围包括新建小区、老旧小区改造等实证项目。
2.申报主体
[bookmark: _Hlk171111693]“好小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为业主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开发商、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、规划设计建设单位、社区居委会、基层党组织等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已建成投入使用，基本配套齐全，新建小区满足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（GB50180-2018）》相关要求。
4.评价标准
设施建设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党群服务中心、养老托幼设施、卫生服务设施、社区商业设施、体育健身设施、开放交往空间等设施和空间建设良好等要求。
环境营造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慢行系统完备、风雨连廊连续、立体绿化建设、园林景观设计、公共空间与公共绿地环境舒适等要求。
安全韧性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洪涝韧性要求，设置透水铺装、下沉式绿地、雨水花园、绿色屋顶等；具有避难场所，满足消防安全，设置微型消防站、消防通道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及配套充电安全管理系统等；安防系统完备，设置警务室、监控设施、安全监测指挥中心等要求。
运营治理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基层党组织建设、社区自治、共建共治共享、共同缔造治理高效等要求。
智慧服务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智慧物业服务平台建设、BIM技术应用、灾害事故预警系统完善、智能安防系统服务高效等要求。
居民满意度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相关居民满意度调研，满意度得分良好，无不良投诉记录等。
未来新技术应用（10%）：申报案例提供低空经济，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情况。
（三）“好城区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1.申报范围
[bookmark: _Hlk171111767]“好城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范围一般为空间尺度在5km2以上城区、新区、重点片区、县镇区等。小于5km2的县城或镇区类项目可参照“好城区”申报。区域规模较大的，可将其部分区域作为申报范围。
2.申报主体
“好城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为所申报城区、新区、重点片区、县城、镇区等的市级、区（县）级、镇街行政管理机构、管理委员会等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为相对成熟的城市建成区，具备一定规模，可承担多种类型城市综合服务功能。
4.评价标准
活力宜居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全龄友好，职住平衡，交通便捷，较高比例蓝绿空间，空气质量、声环境、水环境良好，文体设施完备，经济社会活力较高等要求。
绿色低碳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宜布局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，应满足单位碳排放下降，清洁能源使用，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，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得当，并建立城市能耗自动监测与预警系统等要求。
安全韧性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防洪防涝安全，消防安全，防震安全，应急避难管理，道路安全，平急两用设施建设，AED覆盖等要求。
智慧高效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智慧交通，一网统管，智能管理，CIM平台建设、BIM技术应用，5G通讯覆盖等要求。
人文岭南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历史文化保护，岭南特色挖掘，国际友好合作，旅游资源开发，风貌特色发扬，弱势群体关怀，住房保障完善等要求。
市民满意度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相关市民满意度调研，满意度情况良好，居民幸福感强等。
未来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场景应用（10%）：申报案例提供低空经济、人工智能(含无人驾驶、车路协同)等技术应用情况。
（四）“未来公园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1.申报范围
“未来公园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范围包括综合公园（市级、区级、居住区级）、专类公园（植物园、动物园、儿童公园、文化公园、体育公园、交通公园等）、花园（综合性花园、专类花园）等建设项目。
2.申报主体
“未来公园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为区级行政主管部门、街道办、规划设计单位或运营管理单位等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为近2年建成并已投入使用半年以上项目。
4.评价标准
生态可持续性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满足生态空间占比达65%以上，兼具生态保育、休闲游憩、文化展示、应急避险等核心功能，满足全龄段的使用人群需求。 
绿色低碳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推行全生命周期低碳管理，采用可再生能源（如太阳能路灯）、雨水花园、废弃物就地资源化等技术降低运维能耗；建立植物养护、设施维护的生态化标准，减少化学药剂使用，实现公园运营与自然节律的深度协同。
智慧运维（20%）：申报案例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公园管理，部署覆盖全园的智能感知设备与高速网络，实现环境数据（空气质量、噪音、水质等）实时监测与预警；提供智能导览、无障碍设施联动、应急呼叫等便民服务，打造“一码通享”的游客交互平台，提升公共服务便捷性与趣味性。
全龄友好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具有多元复合的公共空间体系，满足儿童游乐、青年运动、老年康养等全龄需求；设计无障碍通行路径与安全设施，确保残障群体、孕妇等特殊人群平等使用；通过遮荫系统、休憩驿站、直饮水点等细节设计，提升空间包容性与舒适度。
文化激活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挖掘场地历史文脉或地域特色，通过景观叙事（如文化地标、艺术装置）、沉浸式展览、非遗工坊等形式活化文化记忆；定期举办市民共创活动（自然教育、手工市集等），构建公园与社区的情感联结，塑造具有身份认同的精神地标。
居民满意度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居民和游客的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测评情况良好。
（五）“未来园区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1.申报范围
“未来园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范围包括工业园区、自贸园区、高新技术园区、创意产业园区等。
2.申报主体
“未来园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为园区管理委员会等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为近2年建成并已投入使用半年以上项目。
4.评价标准
绿色低碳（20%）：申报案例需以生态优先为导向，构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体系，执行高星级绿色建筑标准，获得国家标识；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路径，通过立体绿化、生物多样性修复、水资源循环利用等系统性工程，实现生态价值与低碳发展的协同增效。
数字智慧（20%）：申报案例以数字技术为基底，打造全域感知、泛在连接的通信网络与物联网基础设施，构建数据驱动的园区智能中枢；深化人工智能在能源、交通、安全等领域的场景融合，推动政务服务全流程数字化与数字孪生技术深度赋能，形成虚实共生的智慧运营模式。
创新活力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聚焦未来产业赛道，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，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能力较强；培育高成长性企业集群，资本、人才、产业链协同机制较完善，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。
人文宜居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围绕人的全面发展需求，布局功能复合、便捷可达的公共服务网络，健全人才安居保障与全龄友好设施；以文化空间为载体，激发社群共创活力，打造包容多元、富有归属感的园区人文生态。
居民满意度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园区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测评情况良好。
未来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场景应用（10%）：申报案例提供低空经济、人工智能(含无人驾驶、车路协同)等技术应用情况。
（六）“未来城市中央活力区”建设典型案例。
1.申报范围
“未来城市中央活力区”建设典型案例主要面向国家、省、市发展战略确定的城市主中心、副中心、城市更新片区等重点区域，具备较强的公共服务集聚度、综合功能承载力和示范带动效应。空间尺度一般为3-10km²。
2.申报主体
“未来城市中央活力区”建设典型案例申报主体为申报地区所属的市级、区（县）级、镇街行政管理机构、管理委员会等；或具有片区综合统筹实施能力的国有平台公司、城市投资公司等开发主体；鼓励多主体联合申报，政府或开发主体联合规划设计、研究咨询等专业机构共同申报。
3.申报条件
申报案例为相对成熟的城市建成区，以多元复合的产业空间为核心特征，具备一定规模，可承担多种类型城市综合服务功能。
4.评价标准
功能复合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实现商务办公、科技创新、总部经济、居住、公共服务、文旅等功能融合发展。鼓励职住平衡、混合用地、垂直城市、生活圈、24h街区、TOD等精明增长理念实践，打造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城市活动场景。
经济效率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集聚金融、总部经济、科技、旅游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，具备带动周边区域更新与产业转型的外溢效应。同时满足夜经济繁荣、企业入住率与就业密度高、创新孵化、投资活跃度良好等要求。
文化特色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结合公共空间，打造多元文化设施集聚的公共服务体系，塑造兼具未来感与在地性的标识性城市形象；鼓励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。举办大型节庆活动，提升地区文化影响力。
绿色韧性（15%）：申报案例应面向“碳中和”目标系统实施绿色低碳设计，从能源系统、建造方式、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全过程碳管理；构建生态基础设施网络，强化城市气候适应性；营造生态共生的城市空间，形成自然嵌入式、韧性友好的未来生活环境。
未来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场景应用（10%）：申报案例应采用数字孪生、AI智能管理、BIM+GIS、无人化服务、自动驾驶测试系统等前沿理念和技术，打造未来城市发展的试验场，集成创新理念、前沿技术与新兴生活方式。
市民满意度（20%）：申报案例应开展相关市民满意度调研，满意度情况良好，片区使用频率和参与活跃度高，宜居性提升可感知度强，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强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